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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拖欠数月工资
职工离职仍可追讨

图

夏
贺
新

开
你
没
商
量

公司拖欠工资 ， 职工想跳槽 ，
却又担心离开公司后要不回自己的

工资。 日前， 职工韩先生为此向本
报求助， 希望了解如何保障自己的
权益。

据韩先生反映， 他于三年多前
应聘进入现在的公司， 当时就签订
了两年期的劳动合同， 约定每月工
资 7000 元。 一开始， 公司效益还不
错， 忙点累点大家都还干劲挺足的，
甚至周六周日老板安排加班， 大家
也没有什么怨言。 韩先生的劳动合
同期满后， 公司与他续签了两年的
劳动合同， 工资仍旧是 7000 元。 谁
知， 合同签好没几个月， 他就听说
公司出了问题， 具体什么问题也不
是很清楚。 那个月的发薪日韩先生
没有拿到自己的工资， 财务说很快
会发的。 一个星期后， 他拿到了工
资。 他以为这是偶尔一次， 也觉得

没什么。 过了几个月， 公司又一次
没能准时发工资 ， 他也没有在意 ，
可这一次公司拖了半个月才发。 之
后， 公司里的传言越来越多， 有的
说公司效益不好， 有的说公司现在
是拆东墙补西墙……陆陆续续有几
个同事辞职走了， 老板却没有招人，
走掉同事手头上的工作就分给了留

下的人。 问题是， 公司还是不能按
时发工资， 最近两个月， 干脆一分
钱都不发。 老板的解释是， 公司只
是暂时有困难， 很快就能将工资补
给大家。 虽然老板这样说， 但韩先
生还是很担心， 便向几家心仪的公
司投了简历。 几天前， 他接到一家
公司的通知， 让他去面试。 韩先生
想 ， 一旦被录用 ， 他就提出辞职 。
但又担心， 如果辞职离开公司， 会
不会拿不回自己的工资了？

上海汉盛律师事务袁永斌律师

表示， 韩先生无须担心， 首先， 公
司应该按月发放工资。 《上海市企
业工资支付办法》 规定， 企业应当
每月至少支付一次工资， 支付工资
的具体日期由企业与劳动者约定 。
如遇法定休假节日或休息日， 通过
银行发放工资的， 不得推迟支付工
资； 直接发放工资的， 应提前支付
工资。 对实行年薪制或按考核周期
兑现工资的劳动者， 企业应当每月
按不低于最低工资的标准预付工资，
年终或考核周期期满时结算。 其次，
公司如要延期发放工资应协商一致。
《上海市企业工资支付办法》 规定，
企业确因生产经营困难， 资金周转
受到影响， 暂时无法按时支付工资
的， 经与本企业工会或职工代表协
商一致， 可以延期在一个月内支付
劳动者工资， 延期支付工资的时间
应告知全体劳动者。 最后， 职工离

开公司时 ， 公司应当结清工资 。
《上海市企业工资支付办法》 明确，
企业与劳动者终止或依法解除劳动

合同的， 企业应当在与劳动者办妥

手续时， 一次性付清劳动者的工资。
对特殊情况双方有约定且不违反法

律、 法规规定的， 从其约定。
袁律师建议， 韩先生可以先和

公司负责人谈一下， 如果公司暂时
不能结清的 ， 可以约定支付时间 ，
最好是白纸黑字写清楚， 再由法定
代表人签字、 公司盖章， 以便今后
维权 。 另外 ， 如果公司拒不支付
的， 韩先生可以向劳动保障监察部
门反映， 也可以收集证据后申请劳
动仲裁。

张律师：
我是上山下乡后回上海的， 现

在我居住的地区动迁了 ， 我问一
下， 什么叫同住人？ 聚揽女士

聚揽女士：
关于 “同住人” 的概念确实是

老生常谈了， 有人会与 “共同居住
人” 的概念混淆。 同样， “动迁补
偿” 与 “征收补偿” 也会混淆。 由
于 “动迁补偿” 与 “征收补偿” 的
政策已经不一样了， 因此， 现在应
当根据 2011 年 1 月 21 日 《国有土
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》 之规
定 ， 称之为 ： “征收或被征收 ”。
作为居民来讲 ， 就是 “被征收 ”

了。 这样的说法比较规范。
关于在被征收地块居住的居

民， 根据 《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
征收与补偿实施细则》 规定的 “共
同居住人共有” 及 “共同居住人，
是指作出房屋征收决定时， 在被征
收房屋处具有常住户口， 并实际居
住生活一年 以上 （特殊情况除
外）， 且本市无其他住房或者虽有
其他住房但居住困难的人。” 应当
称之为 “共同居住人 ” ， 而不是
“同住人”。 虽有法律文件将 “共同
居住人” 也称之为 “同住人”， 但
有释解明确： “与 《上海市房屋租
赁条例》 相关条款规定所指的同住
人概念不同。” 主要是因为， 该文

早于 《细则 》 出台 ， 当时还没有
“共同居住人” 的提法。

关于 “共同居住人” 该如何理
解？ 《细则》 中规定的 “作出房屋
征收决定时” 也就是在 “作出房屋
征收决定” 的这一天为时间界限，
如作为 “共同居住人” 的， 在被征
收户内必须具有户口。 同时倒推实
际居住生活一年以上， 并且在本市
无其他住房或者虽有其他住房但居

住困难的人， 才能作为 “共同居住
人”。

什么叫 “特殊情况”？ 在 《细
则》 及 《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
收补偿决定的若干规定》 等等中均
未见有解释 。 根据上海高院的解

释， 主要是指房屋狭小居住困难无
法予以居住的情况 。 在司法实践
中， 由于家庭矛盾无法居住 ， 或
因工作原因不方便居住或其他困

难无法居住等等情况也属于 “特
殊情况”。

文 张建伟
（以上均系律师个人观点，仅供参考）

老马同志：
我在一家公司工作两三个月

了， 到现在劳动合同还没签上。 现
在有家单位更为理想， 我想干脆去
那家单位工作。 请问我可以向单位
提出辞职并索赔吗？ 毕竟是单位违

法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。
读者 小金

小金：
第一， 建立劳动关系应当签订

书面劳动合同。 《劳动合同法》 第
十条规定： 建立劳动关系， 应当订

立书面劳动合同 。 已建立劳动关
系， 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，
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

面劳动合同。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
用工前订立劳动合同的， 劳动关系
自用工之日起建立。 如果 “应签未
签”， 法律规定， 用人单位自用工
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

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， 应当依
照 《劳动合同法》 第八十二条的规
定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，
并与劳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同； 劳
动者不与用人单位订立书面劳动合

同的， 用人单位应当书面通知劳动
者终止劳动关系， 并依照 《劳动合
同法》 第四十七条的规定支付经济
补偿。

没有及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，
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往往各执一词。
如果是单位原因， 那么其承担责任
顺理成章； 如果是职工责任， 那单
位应及时书面通知劳动者终止。 如
果没有及时终止， 那么单位也只能
支付双倍工资了。

第二， 关于解除补偿问题。 一
般而言， 职工主动解除合同没有补
偿， 但 《劳动合同法》 第四十六条
规定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 用人单
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： 劳
动者依照 《劳动合同法》 第三十八

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……即未按
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

劳动条件的； 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
报酬的； 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
保险费的； 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违
反法律、 法规的规定， 损害劳动者
权益的； 因 《劳动合同法》 第二十
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

同无效的； 法律、 行政法规规定劳
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其他情

形。 用人单位以暴力、 威胁或者非
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者

劳动的， 或者用人单位违章指挥、
强令冒险作业危及劳动者人身安全

的 ， 劳动者可以立即解除劳动合
同， 不需事先告知用人单位。

那么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算

“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
护或者劳动条件” 或者属于 《劳动
合同法实施条例》 中明确的 “用人
单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

职工可以解除” 的情形吗？ 实践中
认识不一。 但倾向意见是， 不订书
面劳动合同的行为， 法律已经有了
相应的规定和惩罚措施， 职工可以
主张双倍工资， 可以要求补签， 也
可以要求解除， 但一般不再主张经
济补偿。 当然， 你也可以通过法律
途径尝试一下。

文 老马

室内工作的人
有高温费吗？

李先生问： 我是在小工
厂的车间里工作的， 但是我
们车间里是没有空调的， 十
分闷热。 在这样的环境下工
作， 厂里要给我们发高温费
吗？

答： 根据规定， 企业每
年 6 月至 9 月安排劳动者露
天工作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

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

33℃以下的 （不含 33℃），
应当向劳动者支付夏季高温

津贴。 对于劳动者工作场所
的性质难以确定的特殊情

况， 企业应结合实际， 通过
工资集体协商等形式， 合理
制定发放办法。 所以， 如果
你们厂里不能将车间内温度

降低到 33℃以下的 （不含
33℃）， 就应该支付高温津
贴。 自今年 6 月 1 日起， 本
市夏季高温津贴标准为 300
元/月。 另外， 企业在发放
夏季高温津贴的同时， 应继
续做好工作现场清凉饮料的

供应。 有雇工的个体经济组
织、 民办非企业等用人单位
参照执行。

我可以享受
生育保险待遇吗？

于女士问： 我发现自己
怀孕了， 问题是我最近才缴
纳了两个月的社保费， 像我
这样的情况可以享受生育保

险待遇吗？
答： 从业妇女生育、 流

产当月用人单位为其累计缴

纳生育保险费满 12 个月或
者连续缴纳生育保险费满 9
个月的， 生育生活津贴由生
育保险基金全额支付。 从业
妇女生育、 流产当月单位为
其累计缴纳生育保险费不满

12 个月且连续缴纳不满 9
个月的， 其生育生活津贴由
生育保险基金按已缴费月

数÷12 后所得的比例支付 ，
剩余部分由女职工所在单位

先行支付； 单位为该职工累
计缴费满 12 个月或者连续
缴费满 9 个月后， 可向社保
经办机构申请拨付已先行支

付的费用。 文 崔蔚


